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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對於臺灣臺

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之指揮執行（114年度執更助字第120號），

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林信瀚因違反洗錢

防制法等案件，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囑託臺灣臺北地方檢

察署（臺北地檢署）以114年度執更助字120號執行命令，通

知受刑人於民國114年3月14日上午9時50分到庭執行，經書

記官轉知執行檢察官擬否准受刑人易服社會勞動之聲請，為

此依刑事訴訟法第484條以檢察官執行指揮不當而聲明異

議，並請准予易服社會勞動等語。

二、按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

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 條

定有明文。次按犯最重本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

罪，而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一

千元、二千元或三千元折算一日，易科罰金。但易科罰金，

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在此限。依前項規定

得易科罰金而未聲請易科罰金者，得以提供社會勞動六小時

折算一日，易服社會勞動。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

告，不符第一項易科罰金之規定者，得依前項折算規定，易

服社會勞動。前二項之規定，因身心健康之關係，執行顯有

困難者，或易服社會勞動，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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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適用之。刑法第41條第1 項至第4 項分別定有明文。

又依刑法第41條、第42條及第42條之1易服社會勞動或易服

勞役者，由指揮執行之檢察官命令之，刑事訴訟法第479 條

第1 項亦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按受刑人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

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定有明文。而此所稱

「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係指就刑之執行或其方法違背

法令，或雖非違法而因處置失當，致受刑人蒙受重大不利益

者而言。而是否屬檢察官執行之指揮，得為聲明異議之標

的，固應從檢察官所為之實質內容觀察，但仍須有檢察官實

質指揮執行之決定存在，始符合聲明異議之程序要件，否則

其聲明異議難謂合法。

　㈡觀諸臺北地方檢察署寄發予受刑人之傳票，未記載任何關於

否准其易服社會勞動聲請之旨，有送達證書可參，且參酌卷

內亦未有何其他形式或實質上否准受刑人受易刑處分之指揮

決定，復經臺北地方檢察署執行科告知：受刑人先前有致電

詢問易服勞動事宜，已告知其這部分可以在到庭執行時聲

請，但迄今尚未收到書面聲請等語，有公務電話記錄可參

（見本院卷第15頁），可見檢察官確未作成否准受刑人易服

社會勞動之決定，是本案自無受刑人所指之聲明異議標的存

在。從而，執行檢察官既尚未為准駁之決定，受刑人認檢察

官否准受刑人易服社會勞動之聲請，而提起本件聲明異議，

尚有誤會。

　㈢綜上所述，檢察官未作成否准受刑人易服社會勞動之處分，

本案不存在聲明異議之標的，不合於聲明異議之程序要件。

從而，受刑人指摘檢察官指揮執行不當，而提起本件聲明異

議，即屬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86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趙書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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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劉珈妤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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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對於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之指揮執行（114年度執更助字第120號），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林信瀚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囑託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臺北地檢署）以114年度執更助字120號執行命令，通知受刑人於民國114年3月14日上午9時50分到庭執行，經書記官轉知執行檢察官擬否准受刑人易服社會勞動之聲請，為此依刑事訴訟法第484條以檢察官執行指揮不當而聲明異議，並請准予易服社會勞動等語。
二、按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 條定有明文。次按犯最重本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一千元、二千元或三千元折算一日，易科罰金。但易科罰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在此限。依前項規定得易科罰金而未聲請易科罰金者，得以提供社會勞動六小時折算一日，易服社會勞動。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不符第一項易科罰金之規定者，得依前項折算規定，易服社會勞動。前二項之規定，因身心健康之關係，執行顯有困難者，或易服社會勞動，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適用之。刑法第41條第1 項至第4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刑法第41條、第42條及第42條之1易服社會勞動或易服勞役者，由指揮執行之檢察官命令之，刑事訴訟法第479 條第1 項亦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按受刑人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定有明文。而此所稱「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係指就刑之執行或其方法違背法令，或雖非違法而因處置失當，致受刑人蒙受重大不利益者而言。而是否屬檢察官執行之指揮，得為聲明異議之標的，固應從檢察官所為之實質內容觀察，但仍須有檢察官實質指揮執行之決定存在，始符合聲明異議之程序要件，否則其聲明異議難謂合法。
　㈡觀諸臺北地方檢察署寄發予受刑人之傳票，未記載任何關於否准其易服社會勞動聲請之旨，有送達證書可參，且參酌卷內亦未有何其他形式或實質上否准受刑人受易刑處分之指揮決定，復經臺北地方檢察署執行科告知：受刑人先前有致電詢問易服勞動事宜，已告知其這部分可以在到庭執行時聲請，但迄今尚未收到書面聲請等語，有公務電話記錄可參（見本院卷第15頁），可見檢察官確未作成否准受刑人易服社會勞動之決定，是本案自無受刑人所指之聲明異議標的存在。從而，執行檢察官既尚未為准駁之決定，受刑人認檢察官否准受刑人易服社會勞動之聲請，而提起本件聲明異議，尚有誤會。
　㈢綜上所述，檢察官未作成否准受刑人易服社會勞動之處分，本案不存在聲明異議之標的，不合於聲明異議之程序要件。從而，受刑人指摘檢察官指揮執行不當，而提起本件聲明異議，即屬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86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趙書郁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劉珈妤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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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對於臺灣臺
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之指揮執行（114年度執更助字第120號），
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林信瀚因違反洗錢
    防制法等案件，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囑託臺灣臺北地方檢
    察署（臺北地檢署）以114年度執更助字120號執行命令，通
    知受刑人於民國114年3月14日上午9時50分到庭執行，經書
    記官轉知執行檢察官擬否准受刑人易服社會勞動之聲請，為
    此依刑事訴訟法第484條以檢察官執行指揮不當而聲明異議
    ，並請准予易服社會勞動等語。
二、按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
    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 條
    定有明文。次按犯最重本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
    罪，而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一
    千元、二千元或三千元折算一日，易科罰金。但易科罰金，
    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在此限。依前項規定
    得易科罰金而未聲請易科罰金者，得以提供社會勞動六小時
    折算一日，易服社會勞動。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
    告，不符第一項易科罰金之規定者，得依前項折算規定，易
    服社會勞動。前二項之規定，因身心健康之關係，執行顯有
    困難者，或易服社會勞動，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
    者，不適用之。刑法第41條第1 項至第4 項分別定有明文。
    又依刑法第41條、第42條及第42條之1易服社會勞動或易服
    勞役者，由指揮執行之檢察官命令之，刑事訴訟法第479 條
    第1 項亦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按受刑人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
    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定有明文。而此所稱「
    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係指就刑之執行或其方法違背法
    令，或雖非違法而因處置失當，致受刑人蒙受重大不利益者
    而言。而是否屬檢察官執行之指揮，得為聲明異議之標的，
    固應從檢察官所為之實質內容觀察，但仍須有檢察官實質指
    揮執行之決定存在，始符合聲明異議之程序要件，否則其聲
    明異議難謂合法。
　㈡觀諸臺北地方檢察署寄發予受刑人之傳票，未記載任何關於
    否准其易服社會勞動聲請之旨，有送達證書可參，且參酌卷
    內亦未有何其他形式或實質上否准受刑人受易刑處分之指揮
    決定，復經臺北地方檢察署執行科告知：受刑人先前有致電
    詢問易服勞動事宜，已告知其這部分可以在到庭執行時聲請
    ，但迄今尚未收到書面聲請等語，有公務電話記錄可參（見
    本院卷第15頁），可見檢察官確未作成否准受刑人易服社會
    勞動之決定，是本案自無受刑人所指之聲明異議標的存在。
    從而，執行檢察官既尚未為准駁之決定，受刑人認檢察官否
    准受刑人易服社會勞動之聲請，而提起本件聲明異議，尚有
    誤會。
　㈢綜上所述，檢察官未作成否准受刑人易服社會勞動之處分，
    本案不存在聲明異議之標的，不合於聲明異議之程序要件。
    從而，受刑人指摘檢察官指揮執行不當，而提起本件聲明異
    議，即屬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86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趙書郁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劉珈妤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613號
聲明異議人即
受  刑  人  林信瀚



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對於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之指揮執行（114年度執更助字第120號），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林信瀚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囑託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臺北地檢署）以114年度執更助字120號執行命令，通知受刑人於民國114年3月14日上午9時50分到庭執行，經書記官轉知執行檢察官擬否准受刑人易服社會勞動之聲請，為此依刑事訴訟法第484條以檢察官執行指揮不當而聲明異議，並請准予易服社會勞動等語。
二、按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 條定有明文。次按犯最重本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一千元、二千元或三千元折算一日，易科罰金。但易科罰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在此限。依前項規定得易科罰金而未聲請易科罰金者，得以提供社會勞動六小時折算一日，易服社會勞動。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不符第一項易科罰金之規定者，得依前項折算規定，易服社會勞動。前二項之規定，因身心健康之關係，執行顯有困難者，或易服社會勞動，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適用之。刑法第41條第1 項至第4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刑法第41條、第42條及第42條之1易服社會勞動或易服勞役者，由指揮執行之檢察官命令之，刑事訴訟法第479 條第1 項亦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按受刑人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定有明文。而此所稱「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係指就刑之執行或其方法違背法令，或雖非違法而因處置失當，致受刑人蒙受重大不利益者而言。而是否屬檢察官執行之指揮，得為聲明異議之標的，固應從檢察官所為之實質內容觀察，但仍須有檢察官實質指揮執行之決定存在，始符合聲明異議之程序要件，否則其聲明異議難謂合法。
　㈡觀諸臺北地方檢察署寄發予受刑人之傳票，未記載任何關於否准其易服社會勞動聲請之旨，有送達證書可參，且參酌卷內亦未有何其他形式或實質上否准受刑人受易刑處分之指揮決定，復經臺北地方檢察署執行科告知：受刑人先前有致電詢問易服勞動事宜，已告知其這部分可以在到庭執行時聲請，但迄今尚未收到書面聲請等語，有公務電話記錄可參（見本院卷第15頁），可見檢察官確未作成否准受刑人易服社會勞動之決定，是本案自無受刑人所指之聲明異議標的存在。從而，執行檢察官既尚未為准駁之決定，受刑人認檢察官否准受刑人易服社會勞動之聲請，而提起本件聲明異議，尚有誤會。
　㈢綜上所述，檢察官未作成否准受刑人易服社會勞動之處分，本案不存在聲明異議之標的，不合於聲明異議之程序要件。從而，受刑人指摘檢察官指揮執行不當，而提起本件聲明異議，即屬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86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趙書郁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劉珈妤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